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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山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文 件

白山发改审批〔2026〕108 号

关于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

金新线 4 号塔改造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

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:

你单位报来《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关于国网吉林白

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 金新线 4 号塔改造工程项目核准的

请示》（白山城郊电函〔2026〕03 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

研究，原则同意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 金新线 4

号塔改造工程项目建设，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

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 金新线 4 号塔改造

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606-220600-04-01-565289）。

二、项目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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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。

三、建设地点

白山市浑江区板石街道。

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将 66kV 金新线 4 号塔拆除，重新组立铁塔 1 基。架空

导线选用JL/G1A-240/30型钢芯铝绞线，地线选用24芯OPGW

型光纤复合架空地线。

五、建设期限

6 个月。

六、项目总投资

项目总投资 122.3 万元，全部为自有资金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要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，尽快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

争取早日开工建设。要严格按照本文件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

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技术标准和《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

管控事项告知书》等进行建设，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建成，并

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

（二）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要通过投资在线审批监

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

其中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

竣工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委将采取在线监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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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规行

为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该项目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详见附件

《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》，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

司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

定，规范开展招投标工作。

（四）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水

务局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，依法履行

职责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项目进行监管。

（五）浑江区发改局要履行相应管理职责，对项目建设

全过程加强监管。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相关部门批复内容

和有关要求进行建设，通过在线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基本信息。

（六）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核准项目的相

关文件分别是《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关于简化用地管理加快电网建设的通知》(吉自然资发

〔2021〕5 号)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吉林

省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(吉政办发〔2024〕

1 号)、《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 金新线 4 号塔改

造工程申请报告评估意见》等相关文件。

（七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批复

文件进行调整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

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办理调整手续。本批复文件自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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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之日起，2 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的，应在届满 30 个工

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，超期未申请延期或延期未批准的，

本文件自动失效。

附件：1.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

2.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

{POS}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22 日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水

务局、浑江区发改局

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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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

项目名称：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 66kV 金新线 4 号塔改造工程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

标方式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

勘 察 √ √ √

设 计 √ √ √

建筑工程 √ √ √

安装工程 √ √ √

监 理 √ √ √

设 备 √ √ √

重要材料

其 他

审批部门核准见说明：

核准。

{POS} 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22 日

注：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 “核准”或者“不予核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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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

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:

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，有效防范安全生

产和质量事故，现就你单位国网吉林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

66kV金新线 4号塔改造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应重点注

意的事项告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接照《安全生产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8号)、《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(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令第 21号)、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(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8号)和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

管理导则》(NB/T10096-2018)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规

定和要求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二、应当接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。

三、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四、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。

五、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，禁止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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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。

六、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七、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，及时如实

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
八、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279号)和《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

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》(国能函安全〔2020〕39号)等有关

文件的规定和要求，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，

并做好工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。

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，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，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位的

信用记录。

告 知 人：白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被告知单位：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

2026年 6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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